
赫山区扶贫办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概况
2017年部门决算收入是4584.106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757.2562万元；其他资金收入826.85万元。包括：行政运行124.7297万元，占总收入比率为2.72%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收入为1800.5万元，占总收入比率为39.28%；生产发展2.5万元；社会发展40.45万元，占总收入比率为0.89%；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458万元，占总收入比率为10.00%。其他扶贫支出2157.9265万元，占总收入比率的47.08%。2017年部门决算支出是3525.219975万元，包括：行政运行支出86.7097万元，占总支出比率为2.46%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1426.67万元，占总支出比率为40.47%；生产发展支出为0万元；社会发展支出为40.45万元，占总支出比率为1.15%；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支出250万元，占总支出比率为7.10%。其他扶贫支出1721.390275万元，占总支出比率的48.82%。2017年度结转资金1058.886225元。
（二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2017年我区扶贫工作在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区直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，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、市各项扶贫政策要求，针对上级督查和自身发现的问题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立行立改，及时纠偏，确保扶贫工作规范有序推进。2017年全区贫困人口脱贫9692人，16个贫困村顺利退出，圆满完成了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。
我单位在资金使用上，严格遵守各项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，资金拨付手续完备，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。
2018年5月，我单位按照各级相关文件要求，及时在赫山区政府门户网上对2018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进行了长期公开，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、完整。

（3） 部门整体支出或项目实施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GoBack]2017年收入4584.106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757.2562万元；其他资金收入826.85万元。2017年部门决算支出是3525.219975万元，包括：行政运行支出86.7097万元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为1426.67万元；社会发展支出为40.45万元；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支出250万元；其他扶贫支出1721.390275万元。2017年度结转资金1058.886225元。我单位重点关注产业扶贫、教育扶贫、金融扶贫和民生工程建设，扶贫工作取得较好成效。资金严格预算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超预算。项目严格按批复的计划实施，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督，竣工验收程序规范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“用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是绩效预算的新常态。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专款专用，确保专项扶贫资金惠及贫困村、贫困户，助力贫困户脱贫，贫困村退出。
（2）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
为做好2017年度资金绩效评价工作，我单位成立了“一把手”任组长的绩效评价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。评价小组负责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。制定评价方案，实施绩效评价。自评工作结束后，负责评价方案、自评报告、及相关资料整理存档。

三、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
（一）经济性分析
区扶贫办强化资金和项目的管理，做到了资金到项目、管理到项目、核算到项目、责任到项目，严格落实绩效管理的各项要求。对项目成本严格控制，严格预算安排，不
超预算指标数。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，不超过部门预算数。
（二）效率性分析
当年批复的项目原则上当年完成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管，确保工程质量，确保扶贫项目发挥效益。质量验收合格后完成报账手续。2017年度的项目已全部完工。
（3） 效益性分析
扶贫项目用于支持精准扶贫，惠及全区5044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28个贫困村。2017年脱贫攻坚任务数为预脱贫人口9656人，16个贫困村退出。资金项目的安排、实施与当年的脱贫攻坚任务紧密挂钩，圆满完成了2017年度脱贫攻坚工作任务。2017年度省考核结果排名我区为二类县市区中较好类的第一名，全市排名第一。

4、 存在的问题
    执行财经纪律不严，个别报销票据欠规范。公务接待陪同人数、接待标准把关不严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将切实加以整改，防微杜渐，严格执行各项财经纪律。
5、 有关建议
1、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，完善绩效评价管理制度，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。
2、把绩效评价工作作为一项日常性工作，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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